合肥市第三届少儿钢琴大赛比赛细则

一、评分标准
1、作品难易度共2分：根据曲目的难以程度给分。  
1--4级程度的曲目得0.5—1分； 
5—7级程度曲目得1.1—1.5分； 
8—10级程度曲目得1.6—1.7分； 
10级以上程度曲目得1.8—2分。   
2、基本功及技巧共2分：根据学生掌握的弹奏技巧及基本功程度给分。  
姿势、基本手型、触键方法及演绎作品的细节时动作的合理性、踏板运用的合理性基本标准者可得0.5—1分，标准者可得1.1—1.5分，非常标准者可得1.6—2分。    
3、作品完成的完整性共3分。根据学生完成作品的程度给分。      
不能完整地完成曲目，有很多错音、错节奏、弹奏断断续续的得0—1分；  
基本完成整首曲目，但有几处错音、错节奏、断续不明显的得1.1—1.5分； 
基本完成整首曲目，只有个别的错音、错节奏，无明显断续现象得1.6—2分； 
作品完成较好，无明显错音、错节奏。没有出现断续现象得2.1—2.5分； 
作品完成很好，没有错音、错节奏及断续现象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得2.6—3分；   
4、艺术表现力共3分。根据学生弹奏作品时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演绎的艺术表现能力及程度给分。 
基本演绎作品者获0.8—1分；
较好地演绎作品者获1.1—2分；
作品演绎的非常优秀的获得2.1—3分。 
注：总分为10分，打分保留小数点后一位，选手得分将取三位评委的平均分，平均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bookmark: _GoBack]二、参赛须知
1、所有参赛选手按组委会通知的比赛时间，提前30分钟候场，听从大赛工作人员指挥，到指定位置就座，直至比赛结束后方可离开，有特殊情况需跟工作人员沟通。
2、现场抽签决定比赛顺序，请参赛选手在工作人员安排下入场，陪同人员在指定区域等候，需保持赛场安静，切勿在比赛场地随意走动及大声喧哗。
3、比赛结束后迅速离场，切勿在场内逗留。
4、参赛选手对于评委老师的评判结果无条件服从，不得采取任何不正当的行为干预比赛正常进行、影响评选结果。
5、比赛期间内一律不准与评委及工作人员闲谈。
6、请家长配合工作人员维持好现场秩序。
7、请参赛选手严格遵守大赛组委会制定的比赛规则。
8、本次大赛的所有条款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
9、预祝参赛选手榜上有名。
10、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活动主办方及组委会所有。


